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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6]第 ZA12806 号 

 

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

之星公司”）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财务报表（以下简称

“申报财务报表”），并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2025 年 4 月 15

日、和 2026年 4月 27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0397

号、信会师报字[2025]第 ZA10904 号和信会师报字[2026]第 ZA1280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申报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接受委托，对后

附的惠之星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

务。 

 

一、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责任 

 

惠之星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

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确保其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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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惠之星公

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获取合理

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

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

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惠之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

反映了惠之星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

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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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惠之星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之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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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说明 

 

一、 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补助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科目 

政府补助 3,624,836.12 3,033,818.29 1,480,044.63 其他收益 

政府补助 1,007,605.00 718,025.00 225,680.00 营业外收入 

合计 4,632,441.12 3,751,843.29 1,705,724.63  

 

(二)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 营业外收入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外收入-新材料保险理赔收入  178,800.00 4,551,414.01 

营业外收入-其他 5,003.61 16,821.82 487,841.90 

合计  5,003.61   195,621.82   5,039,255.91  

 

2、 营业外支出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外支出-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78,501.59  

营业外支出-滞纳金 161,462.49 167,460.28 432.00 

营业外支出-其他  14,032.30 29,842.12 

合计  161,462.49   259,994.17   30,274.12  

 

(三) 所得税影响额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应的的递延所

得税费用 
-9,466,014.17  -15,844,035.00   

合计 -9,466,014.17  -15,844,035.00   

说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系以前年度可弥补亏损以及资产坏账准备、减值准备等形成，

虽然其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相关会计处理具有特殊性和偶发性，且对正常经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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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公司将冲减的所得税费用金额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二、 根据定义和原则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2023 年修订）》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说明 

公司无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的定义和原则，将文件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情况。 

  

 

 

 

             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